
十二、鸡西市政府采购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

权利和义务告知书

为提升我市政府采购领域供应商主体感受，不断优化我

市营商环境，作为红星乡G331公路辅助修路与殡仪馆辅路绿

化工程项目 （项目编号：[230302]QSXMGL[CS]20240005）

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，现将你单位的相关权

利和义务告知如下：

1.我市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停止收取政府采购文件费用。

2.我市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取消向供应商收取投标（响应）

保证金。确需收取的项目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必须经监管部门

同意后，通过电子保函形式代替投标（响应）保证金。

3.供应商应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采购需求、投标人（响

应供应商）的资格条件、投标（响应）时间等要求进行投标

（响应）。

4.我市现全面推广以电子保函形式交纳履约保证金，供

应商可通过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网金融服务专栏提出担保申

请。对黑龙江省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评价等级为A+级的供应

商免收履约保证金，对信用评价等级为A级供应商鼓励采购

人根据实际情况减、免履约保证金。

5.我市已全面推广实施“政采贷”业务，供应商如有融

资需求，可通过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网金融服务专栏，向相关

金融机构提出融资申请。

6.对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政策。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

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幅度为20%，工程项目给予小

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幅度为10%。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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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分包的，货物和服务

采购项目价格扣除优惠幅度为6%, 工程采购项目价格扣除

优惠幅度为2%。

7.采购人与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应当在中标（成交）通

知书发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

订政府采购合同，最长不超过30日，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

者拖延合同签订，合同签订双方不得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

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。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中标

（成交）供应商均具有法律效力。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发出

后，采购人改变中标（成交）结果的，或者中标（成交）供

应商放弃中标（成交）项目的，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8.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者

终止合同。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

共利益的，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合同。有过

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，双方都有过错的，各自承担相

应的责任。

9.对适合首付制的采购项目，可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签订

合同，采购人应对中小微企业的首付款比例为合同总额的5

0%以上（含），对小微企业首付款比例为70%以上（含）。

10.对于满足合同约定验收条件的，采购人原则上应于

收到供应商验收申请后2个工作日内，最长不得超过3个工作

日，组织并完成履约验收。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进行验

收的，应当签订委托协议。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应当按照合

同约定通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对其提供的货物、工程或

者服务进行验收，并提供相关技术资料、合格证明以及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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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必须具备的其他材料，协助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开展验

收。

11.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采购人应当自收到

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，

不得以机构变动、人员更替、政策调整为由延迟付款。采购

人不可以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你单位

付款的条件。

12.根据鸡西市财政局关于转发《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

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关于印发<黑龙江省政府采购供应

商信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>等4个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鸡财函

〔2022〕262号）规定，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具有履约验收

相互评价的权利，如遇采购人、代理机构存在恶意评分、违

法违规等行为，可向当地财政部门反馈相关问题线索并提供

佐证。

请贵方手写反馈如下内容：

（我公司已阅读并知晓上述权利和义务）

公司全称（盖章）：黑龙江凯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王集兰

联系电话：13836589211

日期：2024年5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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